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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mohrss.gov.cn/SYrlzyhshbzb/shehuibaozhang/zcwj/201608/t20160829_246184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企业“五证合一”社会保险登记工作的通知 

 

人社厅发〔2016〕130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“五证合一、一照一码”登记制度改革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16〕53 号）精神和《工商总局等五部门关于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

进“五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6〕150 号）要求，切实做好

企业“五证合一”社会保险登记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“五证合一”登记制度改革的适用范围 

从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，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（以下统称“企业”）

按照“五证合一、一照一码”登记制度进行社会保险登记证管理。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

团体等未纳入“五证合一、一照一码”登记制度管理的单位仍按原办法，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办理社会保险登记，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发社会保险登记证，并逐步采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进行登记证管理。 

二、简化优化企业社会保险登记业务流程 

各地要及时建立适合“五证合一、一照一码”登记制度的企业社会保险登记业务流程，为

企业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登记服务。新成立的企业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时，同步完成企业的社

会保险登记。实行“五证合一”制度改革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时要求企业提供的银行账号等指

标项目，改革后由企业在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时提供。 

企业办理“五证合一”登记后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接收工商部门交换的数据，生成

企业的《社会保险登记表》，并按规定存档。企业登记信息变更或注销后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应依据工商部门的交换数据及时更新企业的社会保险登记信息。其中，已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

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，仍需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注销登记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工商部门

交换数据有疑义的，要及时反馈工商部门。同时做好社会保险登记与就业失业登记、劳动用工

备案等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。 

三、做好企业社会保险登记与职工参保登记业务的衔接 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充分利用工商部门提供的共享信息，实现企业社会保险登记与职工参

保登记业务的有机衔接，切实做好扩面征缴工作。接收工商部门共享的企业社会保险登记信息

后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通过公开信、公告、短信等多种方式，提醒、督促已办理“五证合一”

营业执照的企业在产生用工后 30 日内，依法及时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职工办理参保登记手

续。逾期仍不办理职工参保登记手续的，经办机构提请有关部门依法要求用人单位履行职工参

保缴费义务。 

企业为职工办理参保登记手续时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核对“五证合一”营业执照。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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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从工商部门获取数据信息的企业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直接调取该单位基本信息，补充开户

银行账号等有关资料，完成职工参保登记。职工参保登记时补充的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，由企

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手续。 

四、加强信息比对和跟踪管理 

登记是社会保险经办管理的重要环节，在简化企业社会保险登记证办理流程、取消社会保

险登记证定期验证换证规定后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深化共享登记信息的比对和分析应用，继

续做好年度缴费基数的申报和核定，切实加强跟踪管理。原社会保险登记证定期验证时，要求

企业填报的参加社会保险人数、缴费工资总额、缴费金额、欠缴社会保险费等情况，纳入企业

年度报告，由企业自行向工商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示。对于工商部门提供的企业基本信息、年

度报告信息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信息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及时分析，

准确掌握企业的存续、经营和履行社会保险缴费义务等情况。对企业年报数据与实际参保缴费

数据不一致、企业公示相关情况与参保缴费规模不匹配的，要及时与企业沟通，查找原因，作

出处理。 

建立健全企业社会保险诚信管理制度，规范企业登记和参保缴费行为。对已取得“五证合

一”营业执照并产生用工的企业，应通过查看参保缴费证明和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等方式，

核验是否依法履行参保缴费义务。大力推广网上办事、掌上社保和自助服务，方便企业和个人

查询和打印单位参保缴费证明和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。对存在虚假公示、申报社会保险参

保缴费等情况的，要督促企业更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应商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惩戒。 

五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 

推行企业“五证合一”社会保险登记是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简化优化流程、改进公

共服务、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，各地区要高度重视，主要领导亲自抓，确保登记制度改革

措施平稳实施。建立与工商等部门信息共享、互信互动的工作机制，及时接收企业的工商登记

信息和年报等公示信息，并按要求向工商部门反馈企业相关基本信息。强化系统联动，社会保

险经办机构与信息化综合管理机构要密切配合，做好共享信息的整理、传输、反馈和分析应用；

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接收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后，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分发至市级社会保险

经办机构，确保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工作的及时开展。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加强工作调度，

建立“五证合一”社会保险登记工作台账，并将企业登记信息的管理和在扩面征缴工作中的应

用情况作为年度业务考核的重要内容。 

各地开展“五证合一”社会保险登记工作的有关情况，请于 12 月 31 日前报送我部社会保

险事业管理中心。 

 

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

  2016 年 8 月 22 日 


